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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传播中信息价值开发的
伦理风险及综合治理

林爱珺　陈亦新

摘要:智能化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应用,使信息的采集、生产、加工、整合、内容分发、核查与判断等各方面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力.信息采集范围不断扩大,信息分发与推送更加精准,信息应

用场景更加多元化.以算法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重塑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也不断重构着信息生

态和社会结构;数据开发与应用产生了各种隐私侵权、信息滥用、数据产权不清等信息内生伦理问题和外

生伦理问题.对此,我们尝试用“信息管理制度”规范信息使用行为,用“负责任创新”引导算法信息价值开

发,用“建设性新闻”重塑数字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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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以算法为核心的信息新技术正重塑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和思维方式,并不断重构着信息生态和社会结构.智能化技术在媒体行业的应用,使信息的采

集、生产、加工、整合、内容分发、新闻核查与价值判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生产力.在新生产力下,内容市场和生产关系等也在发生变化,但新生产力的引入并不必然等于生产

力的提升,生产力的提升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更好的传媒业① .新技术在信息价值开发中的无限

可能性,提升了信息价值开发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但也带来了信息滥用、过度链接等信息伦理风险问

题.所以,如何加强技术控制,建立合理的信息管理制度,提高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智能生产力

的安全释放至关重要.

一、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采集、分发和应用

信息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在当代社会具有了更大的价值.“判断某物是否是基本必需品,要看

它是否是人们在社会生存中所普遍需要的,是否能为人们追求某种价值观念.”② 因此我们认为,智媒

传播中的信息价值不仅体现在帮助用户作出选择、帮助行为者改变自己的一些偏好,而且体现在它还

能协助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等制定规划③ .但如何确保信息抓取公开透明、信息使用正当合理、当
事人充分知情,这是数据与算法的伦理问题,也是实践伦理问题.

过去的信息交流是通过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成的网络,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信

息沟通方式主要是单向流通、纵向传播,信息流相对封闭,信息价值开发有很大的局限性.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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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暴发后,海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已经很难靠人工方式处理,因此,扩大信息和数据流通范围、提升信

息价值开发变得尤其重要.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国家工信部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 协力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２月６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倡议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尽快利用人工智能补齐疫情

管控技术短板,快速推动智媒产业生产与应用服务.
在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健康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以算

法为核心的新技术,打破信息生成、分发和存储应用间的壁垒和边界,加速了信息处理流程的改造.
例如,为加强疫情防控,杭州首先推出“健康码”举措,全面收集公民个人身份、健康状况、出行轨迹等,
系统自动审核后给出不同的颜色码:绿码者正常通行;黄码者进行７天居家隔离,并连续进行健康打

卡;红码者１４天居家隔离,并连续进行健康打卡.这种“健康码”很快在全国推行,实现了数据信息一

次申报、多地认证、动态管理、全国共享的一站式平台服务.“健康码”的高效运行,信息生成的自动化

和数据化,使信息采集化繁为简,将人们从大量琐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了信息生产效率.再如,
海尔数字上线的COSMOPlat疫情医疗物资信息资源汇聚平台,致力于及时提供防控疫情物资的供需

信息,通过大数据实现信息共享,并结合地域、时间、企业等因素的综合运算,分析疫情物资投放的最

优方案,预测疫情物资的使用趋势,提前预警可能存在的物资紧缺情况.这样的智能信息采集不仅包

含了个体的行为轨迹、意见情感,还能综合反映社会的整体状况、供需变化等.
百度 AI外呼机器人帮助社区工作者进行疫情地毯式排查,一方面,机器人对隔离观察者进行每

日回访,了解隔离人员的状态信息;另一方面,机器人可以借助声音识别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

态、性格等特征,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建议.AI外呼机器人对海量信息进行提取与识别,依靠识别

的信息对受众需求精准定位,运用多场景和多主体进行分发信息,这背后依然是算法推荐的逻辑.此

外,无人机喊话、AI机器人体温监测、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整合云平台和室内定位技术为企业定

制复工方案等,也成为信息整合与分发的新形式.除了传统的图文信息、视频信息,多技术混合呈现

信息越来越普及,信息分发正向更加智能化发展.这些基于内容分发、基于知识分类、基于协同过滤

的推荐算法和混合算法,提高了疫情信息分发效率,优化了疫情信息配置效率,实现了信息的地毯式

收集与碎片化信息的处理.
数据处理规范化、信息场景多元化,是新冠肺炎疫情中新技术信息应用的另一个特征.如华为远

程医疗平台实现了疫情地与北上广优质医疗资源的对接,这个平台由华为 TE２０视频会议终端、智慧

屏和华为云组成,系统支持超高清画质,平台与医院共享信息联通.在此基础上,各地医疗专家借助

平台开展专家会诊,共同制定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实现了远程问诊,解决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将数据、人力、设备等资源汇聚在一个平台,充分发挥群智群策的优势,缓解了疫情所在地医护资源紧

张的状况,提高了病例诊断和救治的效率.阿里达摩院的 AI算法还把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分析流程

缩短了３个小时,基因诊断、药物筛选的速度变得更快.
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分发和应用,解决了信息关联、信息供需和信息转化的问题.新技术不再只

是工具,而变成了一种技术环境,这个环境将“运算”贯穿始终,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没有边界和限

制、相互关联的信息融合机制.

二、信息价值开发与应用的伦理风险

信息价值开发与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主要涉及大数据的开发与使用,包含数字身份、隐私、(数据

的)可及性、安全和安保、数字鸿沟①五个方面的议题.有学者直接假定了技术异化的可能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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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规定大数据技术而导致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①;还有学者系统分析了大数

据开发与应用的内生伦理和外生伦理问题:大数据的内生伦理问题直接根源于大数据的生产属性和

技术特性,大数据的外生伦理问题主要指由既有的社会交往关系生成的并在大数据领域有所表现的

伦理问题②.信息价值的开发与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贯穿在信息采集、分发和应用的各个环节,如信息

采集时如何确定信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边界,信息分发时如何避免技术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信息

应用时使用者如何做到权责统一等.信息伦理治理要明确信息伦理治理的边界,特别是要回应由信

息生产属性和信息技术特性所生成的治理议题.
１．算法偏见风险

算法是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数据是依据、算力

是支撑③.算法识别和处理信息的过程是将非结构化信息转化为结构化信息的过程,在新冠肺炎疫

情中更直观地表现为某个软件或信息系统的应用、大数据关联性分析和预测疫情、医疗机器人等技术

性物质实体的操作等.算法具有目的性,算法被人所设计就必然带有个人不同的价值偏好.
算法包含了设计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偏好,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伦理风险.一方面,算法具有

自主学习能力,我们设定初始程序结构和规则,算法就可以自主地把采集到的信息按照这种规则转化

为可进行运算的数据化语言.算法技术还能帮助人们预测事件趋势和提出建议,如新冠肺炎疫情中

医疗机器人和无人机测温.但算法运算和处理过程对我们而言却是神秘且不确定的,如果不能理解

算法深层的转化机制,一味地遵从算法,就可能出现算法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算法体现了设计者的

价值选择,包含着设计者的主观意图.由于新技术存在的社会体制、实践和态度已经预先存在社会价

值、新技术本身是有条件的、新技术使用环境中会出现突发情况的共同原因,算法必然不是中立的④.
对大多数人而言,算法的设计和研发过程是不透明、不公开的.没有开源的算法指令得不到解释,算

法隐藏着设计者的价值偏向和利益诉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疫情数据多次出现由于算法不透明而造成

的纰漏,这成为疫情防控的难题.算法和大数据结合可以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武器,疫情舆论场充斥着谣

言、新闻造假等现象,影响社交媒体舆论导向,引发网络风险.同时,以算法为核心的机器学习本质上是

通过数据相关性获取预期结果,如果缺乏人类经验指导,也会造成人们对算法结果的不信任.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数据是算法进行疫情防控的重要依据,但数据采集很难保证全面真实,有些

数据存在造假,有些数据来源不明,算法设计者也难免有个人偏好和认知偏差,这使算法难免存在歧

视.有些数据主义者(Dadaists)声称,在大数据集合里,“数字说明了一切”.提供的数据越多,机器据

此输出的决策就越趋向客观.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学界已开始质疑这一观点.２０１６年９月,国际

权威学术刊物«自然»发表题为«大数据算法需承担更多责任»的社论文章.文章指出,大数据算法存

在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即有可能增加偏见或成见,并会复制或加剧人类犯错⑤.以武汉为代表

的疫情重灾区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影响了数据采集和存储的客观和公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时算法代替了人们的思考,其权威性被不断强化,这到底是祸还是福? 在某种

意义上说,算法本是信息采集、分发和存储的工具,现在却成为人们思考和决策的依据,人们依赖算法

去生产知识、重塑认知、作出决策.然而,技术升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自由,若是技术造成人

们认知障碍或自由受限,就需要人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⑥.
２．信息滥用风险

由于技术力量的渗透和使用者利益的驱使,信息应用也会引发信息滥用的实践伦理问题.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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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价值开发依赖于数据的开放和共享,这给网络社会带来了信息安全隐患.这些安全隐患有的产

生于信息生产存储过程,例如数据泄露、数据失真;也有的产生于信息使用过程,例如信息冗余、信息

污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没有传播价值、没有被论证的信息占用网络空间,一些违法信息、违反

公共道德的信息广泛传播,危害了信息生态环境.其次,信息应用过程中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加重了信息滥用现象.知识产权具有相对权利和绝对权利的双重属性,相对权利属性是指知识产权

被限定在特定时间和区域内才有效;绝对权利属性是指知识产权未经所有者允许,不得擅自使用①.
知识产权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更加容易获取,知识产权更容易被侵犯,数据专利被复制和传播更加便

利.而且,大数据的运算方法也会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同时,盗版猖獗,侵权认定也变

得更加困难.信息技术环境下经常很难界定侵权责任并追究侵权责任人,出现知识产权自由共享与

限制使用之间的矛盾.相关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共有５５条关于新冠肺炎病毒基因组数

据得到公布,其中１月２２日之前获得的３１条数据来自中国,１月２２日之后余下的２４条数据全部来

自海外②.基因组数据的“停更”,很大原因是国内知识产权管理漏洞大、信息滥用现象严重造成的.
知识产权侵犯问题还表现在科研论文发表中,某大学教授团队把破解的新冠病毒数据共享,随后另一

所大学的教授团队在没有与其沟通的情况下,利用这些共享数据抢先发表论文.未经许可的滥用信

息,会导致信息价值开发难以拓展和深入.疫情中关键数据的缺失,则会影响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
这本质上和知识产权保护背道而驰.

信息滥用的风险很大,但监管很难,确权与定责也很难.信息技术更新迭代很快,算法推荐直接

满足了人们的个性需求,沉浸式新闻的呈现充分拓宽了传播视角.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用户数据被泄

露、著作权和信息隐私权受到侵犯、假新闻与低俗资讯泛滥、算法歧视等问题,这些伦理责任主体或者

法律责任主体究竟是谁? 智能机器人在工作中发生事故,责任如何界定? 例如,当医疗机器人出现信

息误读、患者误诊造成事故时,究竟是由算法设计者、机器人使用者承担责任还是机器人承担责任呢?
特别是在人—机交互合作关系中,谁能够真正担任智能机器的“总开关”? 一系列的算法黑箱问题与

信息产业的法律缺失与行业标准失衡,都会引发更多的实践难题.

３．数据所有权归属不清的风险

大数据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采集并整合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可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新技术信息采集的数据主要是个人数据和物资数据.
个人数据具体有:个人信息数据,如姓名、性别、家庭情况、地理位置、电子病历等;个人偏好数据,如就

医数据、药物购买数据等;个人行为数据,如体检数据、智能穿戴设备产生的数据、移动问诊的检测数

据等.物资数据主要是药品流通、全国就诊情况、医药研发、医保信息等数据,根据数据流通是否在医

院内部采集和传输,又可将上述数据细分为院内数据和院外数据.这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产生的数

据被称为“健康医疗大数据”,这些“人们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等过程中产生的与健康医疗相关的数

据”③体量大、碎片化、来源广、时效性强,我们通过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预测疫情未

来的整体发展态势.例如,根据地理信息观察疫情扩散,通过个人声音数据判断其健康状况,医生分

析患者的就诊信息预测新冠肺炎发生的可能性,通过舆情监测预判新冠肺炎的传播等.这些从海量

信息中挖掘出来的数据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但是,这些海量数据虽取自于民,但个人在大多数情况

下却并不能掌握其所有权.这些数据被智能设备自动采集,被采集者往往并不知情,结果会造成个人

数据的遗失或侵犯,所有权问题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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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隐私权的侵权风险

隐私权是指个人对与社会无关的个人生活与个人信息依法享有的自主决定的权利以及不被干扰

的权利①.知情权要求在数据采集前告知个体数据采集目的和用途,并征得其同意,但用于疫情防控

的数据采集,因涉及公共利益与人群健康,个体权利应让位于公共责任.这些数据常常存储在“云
端”,“数据足迹”被永久保存,传统的隐私保护技术如匿名登陆、设置用户访问权限、密码访问等在新

技术面前形同虚设②.所以,隐私保护并不能依赖技术匿名,知情同意也并非适用万能场景.
大数据信息采集对大量的个人信息进行采集、关联、重组、反复挖掘,产生二次或多次价值,这对

个人隐私的保护形成巨大威胁.隐私侵犯变成了普遍存在且有利可图的事情,一方面,个人健康数据

的泄露可能给患者带来身份、情感、社交关系等方面的伤害.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患者由于

就医信息被公开,遭到了歧视、排斥和社区的不公正对待等;还有一些数据信息被拼接和多次加工,变
成了网络谣言.另一方面,一些患者就医信息被贩卖到医药企业、电商平台等,引发了信息骚扰、网络

诈骗等现象.显然,个体隐私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隐私从一项个人独处的安宁的权利,变成了

具有商业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的资产③.
避免隐私侵犯要从信息源头入手,要确定信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边界,解决数据所有权的问题.

公共性信息关涉公共事务,而且影响公共利益.只有当数据使用者选择有利于社会价值实现的处理

方式时,这些公共性信息才实现了价值最优化.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信息并不等于就有公共性,这些信

息的公共性和私人性有时很难区分,未经授权的使用就是对信息生产者的侵权.个人数据和隐私也

不能等同,隐私中包含私密信息和非个人数据的信息,个人数据包含非隐私信息,个人数据的范围比

隐私大很多④.

三、人工智能时代信息风险的综合治理

算法偏见、信息滥用和隐私侵犯是信息价值开发中关键的伦理问题,我们需要不断警惕新技术对

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影响.借用尼尔波斯曼的比喻,当失控的信息构成威胁时,防御信息失控的

机制就像是人的生物免疫系统,免疫系统需要摧毁不需要的细胞以防止恶性细胞失控生长.在现代

社会中,制度和技术的功能和生物免疫系统功能是一样的,其作用就是要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的

平衡⑤.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风险的综合治理需要顶层设计、中层引导、底层治理,从信息采

集、分发、传播与应用的全程考量,形成制度规范、伦理优化的风险综合治理体系.
１．建立信息管理制度,规范信息使用行为

信息管理是指对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的各种相关因素(主要是人、信息、技术和机构)进行科学的计

划、组织、控制和协调,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它既包括微观上对信息内容的管

理———信息的组织、检索、加工、服务等,又包括宏观上对信息机构和信息系统的管理⑥.随着人工智

能、算法等新技术的应用,现有信息管理存在盲区和陈旧等问题,所以应该尽快完善信息保护的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信息生产、分发和应用中的权责关系.
规范信息开发与应用,首先要从信息源头上加强个人信息的规范采集与隐私保护,确定“公共信

息”与个人信息的边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为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提供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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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GDPR界定个人数据的保护不涉及匿名信息或不可识别准确来源的信息,个人数据的处理不

仅包括采集、存储,还包括对数据的排列重组、限制使用和删除销毁,在此基础上的个人数据保护应当

平衡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商业自由等权利,符合比例原则、法益平衡原则等法律基本原则①.自然人

是信息的主体,依法享有信息修改权、可携带权、信息删除权、自主决策权等;信息控制者和数据处理

者要履行信息泄露的通知义务、信息保护义务、信息评估与监管义务等②.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系

统、完整的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于公共利益,用户接受合理信息采集,
但由于信息采集后的二次使用,用户往往并不知晓信息的使用方向与使用机构.GDPR在信息采集

与信息处理方面既赋权用户又赋责企业,要求使用个人信息时要将隐私保护置于企业盈利之上.
GDPR的隐私防范机制,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算法并非中立,算法违规违法很难对责任人进行界定和追究.有学者主张对算法技术的开放性、
透明性、公正性立法,也有学者主张建立“双向监视”制度,用一套独立于操作算法以外的监控算法(OＧ
versightAlgorithm)来预警和规范操作算法的行为,监控算法由第三方掌控,受法律保护③.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 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
通知规定,除了卫生部门依法授权的机构外,任何企业或组织不得借疫情防控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
但该通知并未对信息采集的范围、信息采集的“尺度”作具体说明,这仍然给隐私侵犯、算法歧视留下

了隐患,未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２．以“负责任创新”引导信息价值开发

“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Innovation)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提出的一个发展理念,是一个关于新

技术如何优化的方法论,这一理念已被列入欧盟２０２０年远景规划.“负责任创新”注重企业的社会责

任与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对于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负责任创新”强调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技术设计和应用阶段要尽可能地实现技术和技术产品的伦

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安全性和满足社会期许④.
世界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和信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曾把信息社会定义

为一组社会关系.他认为,新技术引发的信息变革,重要的不仅仅是信息内容本身,而是信息的结构

和组织方式⑤.现代信息技术不但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加速了产业的变革,突破了组

织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界限,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社会交往模式和文明方式,使人类的

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具有了无限的扩展性和延伸性———不仅是时空的延伸,甚至是人机关系的延伸.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和算法算力的不断加强下,人—技术—信息的关系结构发生着变化,从技术

工具论到技术实体论,人与技术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任意选择信息生活模

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人工智能体也逐渐拥有了自主决策能力.为防范算法失控的风险,我们就应该在

内部运算和外部应用中嵌入必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甚至法律规范,在算法设计之初和应用之时就对

算法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监控.在此,我们尝试以“负责任创新”理念来引导信息的价值开发.
目前学术界关于“负责任创新”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是英国学者欧文提出的“四维度”模

型,即“预测—反思—协商—反馈”模型.“预测”是对与科学实验或工程本身直接相关的潜在影响与

风险进行预测,使风险能够被认知、管理和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反思”,为使项目顺利进行,需要考

虑到符合相关规定,确保实验的合法性;“协商”指在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了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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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反馈”是通过一种回顾机制来对项目进行评估,这要求研究者把视野不仅局限

于项目本身,还要考虑到项目对社会和伦理道德的影响.“负责任创新”将技术创新的视角扩大到社

会、伦理道德、公众利益、制度建设等领域,关注整个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其中有分歧

的甚至是冲突的价值观,以实现双赢或多赢①.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对新技术信息价值开发的评估是

以疫情防控需求、疫情防控期许和社会价值为标准的,这需要伦理来评估具体问题.算法黑箱和算法

歧视等问题都涉及算法设计和应用等过程,需要将算法置于整个技术创新发展视域下,通过预测和评

估算法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危害,在其设计和使用中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平衡.
“负责任创新”的算法设计,要求将相关责任的价值理念嵌入算法设计之中,使算法在设计过程满

足相关诉求,符合一定的价值观.目前,有些学者提出将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ＧSensitiveDesign)注
入算法设计伦理;弗里德曼(BatyaFriedman)则给出了价值敏感性设计遵循的基本伦理价值,诸如隐

私保障、公平、安全、尊严、知情同意、可持续发展、追求人类幸福、信任等②,具体操作分为“概念研究”
(conceptualinvestigation)、“经验研究”(empiricalinvestigation)和“技术研究”(technicalinvestigaＧ
tion)三个过程③.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医疗机器人为例,“概念研究”就是确定将要嵌入机器人中的

道德和价值观;“经验研究”就是通过信息采集和整合,为前阶段价值设定的必要性提供数据支撑,并
为下阶段提供数据反馈;“技术研究”就是机器人的操作行为与注入的伦理价值相互对应,对不符合嵌

入伦理价值的行为及时剔除,符合的行为持续优化.
“负责任创新”的算法应用,要求算法使用者要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算法风险与承担必要的法律

责任.企业通过无人机、大数据采集到的信息,应该合理使用,尊重信息被采者的隐私权,并建立相应

的规范;算法使用者要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实际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
在信息采集和应用过程中分门别类.针对算法采集和分析的数据,使用者要关注因果关联,切忌以偏

概全、数据至上,要增强信息的可解释性.
３．用“建设性新闻”重塑数字社会信任

“建设性新闻”兴起于欧洲和美国,并逐渐获得了各国重视.在传统新闻业中,大部分新闻以负面

的框架为主,充满了冲突,但并未能说明解决冲突的政策是否有效.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受众造成了

“同情疲劳”,即受众厌倦了媒体对人类不幸的无情报道.克尼克(Kinnick)、克鲁格曼(Krugman)和
卡梅伦(Cameron)解释,媒体导致受众“同情疲劳”的关键因素是新闻报道中总是有持续不断的坏消

息,并缺乏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④.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业同样问题重重———信息超载、信息量大、信息传播快、信息时效性强,信息

生态呈现出去中心、信息多元、信息活动充满冲突、混乱和无序,同时带来信息失真、理性缺失、主体性

失落、主流价值观颠覆的特点⑤.人们的新闻偏好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也拥有比较充分的公共事

务表达权.建设性新闻的目标是为社会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建设性新

闻具有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的特

征⑥.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建设性新闻报道要求媒体既要关注疫情中的冲突、挑战和社会问题,又要

尊重受众权利,坚持以人为本.新闻媒体不仅要向公众快速传递准确真实信息,而且要成为一个独立

的社会观察者、监督员,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为疫情报道提供新的维度.
首先,媒体要转变疫情新闻报道方式,以解决问题的框架去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加强调查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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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要积极联系群众,及时了解群众的信息需求,记者要做新闻舆论的传播者和政府工作的监督者,
积极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沟通与良性互动,以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其次,媒体要正面而积极地引

导舆论.建设性新闻中的积极情绪指的是媒体要运用积极心理学策略开展新闻报道.在信息采集方

面,记者采访时要注重提建设性问题,尽可能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从源头遏制信息失实;在信息呈现

方面,要注重对疫情中防疫前线感人事迹的报道,唤醒公众的积极情绪,凝聚社会力量,要增加防疫知

识科普,及时辟谣,提供科学性、针对性的信息.
建设性新闻强调在新闻中加入积极心理学的元素,媒体不能只关心当下的事情,更要建立与未来

信息的联系.媒体报道公共突发事件一定要充分发挥正能量传播、舆论监督、风险预警和聚合社会资

源的作用.对邻国潜在的疫情危机,媒体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新冠肺炎中的舆论事件进行舆

情研判,做好信息预警,掌握国际传播话语权.发展建设性新闻对改善我国信息生态环境、解决信息

价值开发产生的伦理问题具有较大意义.

四、结语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采集、分发和应用,使未来信息价值的开发具有无限的可能,但由此而

产生的各种信息伦理问题也会更加复杂.算法偏见、信息滥用、数据所有权归属不清、隐私侵犯等,考
验着我们的信息风险应对和信息治理能力.信息价值开发的伦理治理问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包

括信息开发、信息利用、信息传播、信息管理,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可以尝试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加

以解决.但技术是把双刃剑,信息价值开发与治理最终要回到人类自身,实现以人为本,并以政府为

主导来构建系统的信息法律规范与信息伦理体系.

EthicalRiskand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InformationValueDevelopment
inIntelligentMediaCommunication

LinAijun　ChenY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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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pplicationofintelligenttechnologyinthemediaindustryhasgreatlychangedthe
informationcollection,production,processing,integration,contentdistribution,verificationand
judgment,andalsobroughtnewproductivity．Thescopeofinformationcollectionisexpanding,
informationdistributionandpushisbecomingmoreaccurate,andinformationapplicationscenarios
arebecoming more diversified．AlgorithmＧbasedinformationtechnologyisreshaping peoples
production,lifeandwayofthinking,aswellastheinformationecologyandsocialstructure．The
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datahasbroughtaboutavarietyofendogenousandexogenousethical
problemssuchasprivacyinfringement,informationabuseanduncleardatapropertyrights．Forthis
reason,thispaperattemptstostandardizeinformationusebehaviorwith“informationmanagement
system”,guidealgorithmＧbasedinformationvaluedevelopmentwith“responsibleinnovation”,and
rebuilddigitalsocialtrustwith“constructivenews”．
Keywords:Intelligentcommunication;Informationvalue;Algorithm ethics;Informationabuse;
Informatio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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